沈阳火炬中心运营有限公司

委托为物业服务项目

（2026）产投字第003号

项目基本情况
项目名称：沈阳火炬中心运营有限公司委托为物业服务项目

采购方式：三方比价
最高限价（元）：50000元
计划工期（或者合同履行期限）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服务期10
付款方式：电汇
付款节点：按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结算
项目简介及采购需求
沈阳火炬中心东北中心A7-2楼宇内区域提供物业服务。

楼内除公共区域配备1名保洁人员。
3.服务期限一年。
供应商资格要求
1.供应商须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
1.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1.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1.3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联系方式
采购单位：沈阳火炬中心运营有限公司

报价函送达地址：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技路A7-2号
3.项目联系人：于海波
4.电话：13998289386

报价函（格式）

	项目名称
	沈阳火炬中心运营有限公司委托为物业服务项目

	采购单位
	沈阳火炬中心运营有限公司

	工作内容

（应符合采购需求）
	

	工期或合同履行期限
	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服务期


	质量保证
	符合采购单位需求。

	报价金额
	（小写）：        元，其中：不含税价         元，税款为：         元，税率：     %。

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付款方式
	电汇

	其他说明
	


报价单位：XX有限公司（盖公章）

日期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注：后附报价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。如采购单位对供应商专业技术资质有要求的，应附资质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。工程施工类按照采购单位要求附清单。
